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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哪些事情又不该管哪些事情，可以决定什么事情又不能
决定什么事情，需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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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晚报继续关注涧西区中泰花
园小区成立业委会受阻一事。此事没有
明显进展，该小区业主又爆出小区内部
分公共用房租金去向不明的情况。周山
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只是为小区代收
租金，这笔钱以后还将用于该小区建设。

虽然成立业委会的申请已被卡近
两个月，但中泰花园小区的业主们也并
非全无收获，至少大家都知道了一条

“惯例”——申请成立业委会的人数至
少要占全体业主人数的20%。问题是，
作为老旧小区，相当一部分业主并不在
此居住，该“惯例”很可能成为业委会在
成立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门槛。

与此对应的，是引发业主们不满的
“小区自治管理处”。这个至今说不清
成立流程、手续的“管理处”，其成立并
工作时，竟无任何上级部门拿《洛阳市
物业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或“惯例”去
约束一下。这叫人真糊涂了：凭啥它就
能那么“随随便便”成立？

更“随便”的还不止于此。在业主不
知情、没有任何公示的情况下，周山社区
将部分小区公共用房出租并收取租金。
准确地说，这已不是“随便”了，而是违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
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专有部分以外的
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业主

“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
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周山社区对此有解释：上一届业委
会解散后，将公共用房出租工作移交给
社区。那么问题来了，小区之前已有过
业委会，怎么再组织一次就这么难？按

“惯例”，在上届业委会成立前，参与申
请的业主应该超过业主总人数20%，当
时广大业主想成立业委会的意愿，到现
在又不作数了？同时，公共用房的出租
工作，双方可以“私相授受”吗？

业委会成立不了，公共用房也被莫
名其妙地租出去了，似乎业主们眼下唯
一可以要求的，就是把这“代收”的租金
要回来。有没有办法呢？有，周山路办
事处负责人说了，“待该小区成立业主
委员会后，社区应将这笔钱归还业主委
员会管理”。得，又绕回去了！

不少问题，都指向周山社区。与办
事处不同，社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府
派出机关。对社区工作有了解的人都
知道，社区工作不好干，“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各种繁琐的工作最后都
要落到这里，但它究竟有哪些权力，该
管哪些事情又不该管哪些事情，可以决
定什么事情又不能决定什么事情，需要
明确。唯有厘清权力边界，明确责任主
体，才不至于总是疑问颇多，甚至使小
区管理成为某一方的“一言堂”。

看晚报，我市女大学生小李在上
海市场某美容院糊里糊涂消费了3万
余元，感觉被欺诈的小李要求退款无
果，只得求助工商部门调解。

人们常说“美丽需要付出代价”，不
知道这个“代价”是否包括吃亏、上当。
从小李的经历来看，大概可以得出一个
经验——免费美容体验，“总是要还
的”。不能只怪小李涉世未深，透过晚报
记者的暗访不难发现，“美容师”们的推
销本领实在高明：压一番、刮一下，能诊
出你“患有各类病”，中西医领域兼具。
遇到心理素质不佳或对健康状况极端关
注的人，搞不好就要掏腰包。

如此推销算不算诈骗，目前还不
能轻易下定论。工商人员表示，该美
容院涉嫌强制消费，但遭遇此情况的
消费者要想投诉，须保留各类消费凭
证，那么，一旦消费凭证不足，或者凭
证上并未清楚标明商家吹嘘的功效，
维权难度就很大了。

应该说，与“天价大虾”“天价理
发”等欺客宰客事件相比，美容行业
的乱象在形式上更隐蔽些。以所谓
的“玉石排毒”为例，就是利用了养生
这个模糊的概念。你说它纯粹是骗

人的吧，好像也有那么点儿促进血液
循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容服务
项目原本就价格不菲，“万元美容”还
不如“38 元一只虾”给人在感觉上带
来的冲击大。一般遇到纠纷，“和稀
泥”的解决办法占多数。

当然，难处理并不意味着这种纠纷
必然落入执法盲区。眼下就有三个突
破口：一是审核美容院是否有医疗美容
许可证、“美容师”是否为经过培训的执
业医师；二是按照诸如《化妆品卫生规
范》等质量监督标准或行业标准，对美
容院所售的不符合标准或吹上天的商品
进行罚没；三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价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天价美容”等价
格违法行为。目光转回小李的遭遇，其
实那套2万余元售出的“能抗乳腺癌”的
内衣裤，恐怕就可以好好查查。

消除美容行业违法违规经营，要
求商家自律也好，再三提醒消费者擦
亮眼睛、多点心眼儿也罢，说到底都
是辅助手段，关键还是看职能部门如
何发力。唯有监管不松懈、执法不缺
失，违法违规行为“治得住”才能实
现。或许，是时候给“天价美容”也开
一张“天价罚单”了。

给“天价美容”开张“天价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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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监管不松懈、执法不缺失，违法违规行为“治得住”才能实现。

保护好人，就是伸张正义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生活有
时却告诉我们——未必。11月4日
零时许，涧西区一名中年男子路遇
一对情侣吵架，好心规劝反挨打。
看了晚报的报道，大家议论纷纷。

好人难做。确实如@fanney 素
颜女子所说：现在极端的人太多
了。@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跟着举
例：我有次逛超市，一名顾客与超市
员工因选购商品发生口角，扭打在
一起，围观者劝架，结果脸上挨了一
重拳，鲜血直流。

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见义勇为
惹祸上身，确实让人心寒，但如果以
此为借口不做好人，那就偏激了。
@西苑的树认为：越是信任缺失，越
需要坚持做好人，为社会增添正能
量。重建人心信仰，必须从自己做
起。@杜遂卿表示认同：遇到吵架
的，该劝还得劝，劝架反挨打的毕竟
是少数。我劝过很多吵架的，也没
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应该营造做好人的环境。@野
风咚咚锵认为如今做好人不能低调，
要多宣传：不让好人吃亏，让好人得
到好报。@寇小满认为善良是需要
保护的：这不仅需要公众反思、行动，
更需要制度及法律保障，深圳、杭州
的“好人法”就值得推广。@鸿雁滑
翔：对好人加以保护，就是对社会正

义的伸张。
要有善良之心，

也 要 学 会 保 护 自 己 。
@汉_尼拔认为：在不威胁
自身安全时，是可以适当劝架
的。@菏泽新志认为劝架需要技
巧：要学会察言观色，在双方争执升
级前平息其怒火。@清风梨花补充
道：要是已经动起手来，还是尽快拨
打110。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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